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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炎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此页为封面）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2015年12月，我局由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归并整合，后陆续有价格监督、盐业、粮食监管执法、知识产权开发与保护职能划入我局，组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担负全县食品药品监管、行政项目审批、规范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等职能，根据炎办发【2019】36号文件规定，核定我局编制数118人，设13个内设机构，按片区设5个派出行政机构，2个副科级单位（炎陵县食品药品和质量技术检验检测所和炎陵县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1个下设机构（炎陵县价格监督检查所），2023年在职工作人员100人，其中在编在岗人数91人，临聘人员9人；退休人数59人。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 整体绩效目标：按照工作职能，完成各项工作目标，营造良好的市场准入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市场消费环境，保障市场秩序稳定运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完成抽检批次481批次，快速检验检测1000批次，发挥监督抽检排查和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落细。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1896.4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93.37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62.93%，商品和服务支出630.54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33.25%，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2.57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3.82%。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了食品（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快速检验检测专项资金50万元，当的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81批次，快速检验检测1000余批次，通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排查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推动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确保了全县10乡镇，120个行政村市场秩序和食品安全。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37.1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占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的0%，商品和服务支出137.12万元，占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的100%，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万元，占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的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度无社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为民守护、为国担当”的初心使命，不断推动市场监管工作创先争优，成效明显，创建“湖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通过公示；“建立‘炎陵黄桃’全产业链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入选全省食品安全工作改革典型创新举措；食品安全工作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市先进单位；获批“炎陵黄桃”湖南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一、食品安全以落实“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全年督导任务完成率、覆盖率、整改率均达100%，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连续三年全市排名第一，全县企业、小作坊、餐饮、超市、食品店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评定达100%，校园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达100%。
二、全力抓好经营主体培育，为炎陵县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容缺受理”办理，实现办证“加速度”，市场监管指标在全省营商环境报告中被评为全省第一。截至12月8日，我县新增经营主体4071户，净增经营主体3093户，完成个转企106户，新增“四上”企业30家，其中有6项指标超额完成，1项指标排名全市第一。
三、知识产权以创建“炎陵黄桃省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为抓手，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维权打假工作，规范授权1630份，删除下架侵权链接378条，劝导整改县内县外线上店铺43家。拓宽区域合作，与宁乡、湘潭县、井冈山市签订了《知识产权资源共建共享合作协议》，万人专利拥有量增长率排名全市第一。
四、全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抽查各类市场主体541 户，公示率100%。受理投诉举报、市县长热线453起，办结率达10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是人员老化，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我局现有编制118个，在编在岗干部职工91人，50岁以上干部职工有45人，一年内将有8名同志退休，干部结构比例失衡，青黄不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市场监管任务越来越重，部分干部无法适应当前快节奏、高效率、多面手的要求。
2是基层所压力大，配套保障跟不上。当前，基层监管所编制人员、经费保障不足，承担了与其能力不相适应的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等监管职责，责任和压力陡增。。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规范内部管理，加大招聘力度、加大全员多岗培训力度。
2、根据工作实际需要足额保障工作所需资金。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